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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南 省 健 康 与 发 展 研 究 会 妇 女 儿 童 健 康 促 进 中 心 工 作 制 度

                        作者： 时间：2014-03-09

  妇幼健康促进中心（以下简称“中心”）隶属于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其着眼并立足于妇女儿
童的身体、心理、智力、道德等方面的健康及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及家庭和睦、和谐社会的构建方面。坚持为妇女儿童提供优质
服务，以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为根本目的，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的服务宗旨；

    中心工作职能：

1、接受国际国内关注和促进妇女儿童健康与发展的合作项目；

2、深入研究我省及西部多民族妇女儿童身心健康存在的问题、关注农村边疆贫困地区妇女儿童健康状况；

3、设立云南省从事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工作的专家库，充分利用专家资源；

4、总结云南省妇幼卫生几十年工作经验及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的改变及现状；

5、开展妇幼健康知识讲座，深入社区进行科普宣传；

6、积极倡导并实施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的方法及建议；

7、对现有的服务观念和服务模式进行探讨，以适应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妇女儿童的需要；

8、与研究会其他专业小组积极磋商、互相交流，以弥补跨专业的不足。

     凡从事妇女儿童健康工作的人员，包括退休及在职人员，均可自愿申请成为中心的一员，并在其内参与工作及活动。现将
“中心”工作制度拟定如下：

一、行政工作制度

 “中心”服从“研究会”的领导及安排

（一）会议制度：会议是交流信息、民主决策的重要方式；坚持规范的会议制度是实现管理目标和落实具体工作的重要途径。实
行签到制度，除有特殊事情另行通知外，会议的时间、参会人员、议事范围相对固定。

1、周例会（碰头会）：每周五上午10时，“中心”主任、副主任、顾问、办公室负责人、特邀人员（电话通知）到云南省财经学
院“景贤楼”5楼办公室参加会议。

2、季度例会（中心人员会议）：每季度最后一周周六下午2时，“中心”全体人员到云南省财经学院“景贤楼”5楼小会议室参加
会议。若会议地点有变动，临时电话通知成员。成员有特殊情况者，请与“中心”办公室负责人请假并说明原因，便于备案。

3、“研究会”例会：“中心”主任、副主任、顾问、办公室负责人必需参加，确实有事不能参加者，请与办公室负责人沟通。各
位成员也应尽量参加，以了解“研究会”各专业工作动态及进展；与妇幼有关的例会（电话通知到个人）原则上要求人人参加，
确有特殊情况请与办公室负责人沟通。

  坚持“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会议中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形成切合实际的科学决策，
一旦会议决定必需坚决执行并自觉维护。

（二）办公室制度：

1、协助主任、副主任搞好“中心”工作；

2、执行民主决策，不执行个人意愿；

3、负责组织起草综合性文件及完善各种制度；

4、负责收集各方面相关信息、会议组织、文电处理、秘书事务、机要保密、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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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负责行政事务、新闻宣传、信息反馈、系统内安全保卫、后勤服务、工作环境管理等工作；

6、负责管理“中心”人员调配、劳务报酬发放等有关事宜；

7、负责监督政务公开工作；

8、服从“研究会”财务管理。中心若获得有偿服务经费，按5%上缴“研究会”管理经费；

9、做好“中心”往来账目登记、立卷、归档、保管、查阅、销毁及年度财务报告等工作；

9、负责协调好“研究会”各“中心”及专业小组间的关系；

10、负责建立专家档案库；

11、做好年度工作总结及拟定次年工作计划；

12、完成“研究会”交办的其它工作。

   办公室人员（主任、副主任、办公室负责人、往来账目管理人）若出现不依规章制度办事、弄虚作假、违法乱纪，按相关规
定给予处罚并追究相应责任。

二、成员工作制度

“中心”以接受国内外妇幼卫生合作项目工作支撑正常运转。“中心”是体现每位成员人生价值、发挥光和热的良好平台，其的
知名度也要靠成员的积极参与及投入，让其在云南妇女儿童健康促进方面充满生机和活力，使其在国际国内均具有影响力。

1、“中心”成员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自觉学习相关政策内容及了解熟悉国内外妇幼卫生工作的动态、进展；

2、“中心”成员均有责任及义务向提供项目方积极介绍和推荐“中心”的能力。

3、获悉妇幼项目信息，积极向“中心”办公室传递。项目成功实施后，可获取一定的项目经费作为奖励；

4、积极主动参加“中心”的各项活动或工作，若属有偿项目，应接受应有的劳动报酬；

5、凡“中心”安排的活动或工作，均会通知成员本人，未说明情况不参加三次以上者，视为自动放弃成为成员资格。

6、中心诚邀有意参与妇女儿童健康促进事业的热心人士，并成为“中心”的一员；“中心”成员也应积极引荐关注妇女儿童健康
促进事业的人员参与中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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